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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交易出现风险后， 款项的清收往往是一个艰

难而痛苦的过程。 即便是历经辛苦取得了胜诉判决，

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仅仅赢来一纸判

决的案例比比皆是。

因此， 在交易之前就进行充分的分析研判， 尽可

能地识别出可能出现风险的交易对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看资本

一定程度上， 注册资本是企业

实力的体现之一。 但在实行已久的

注册制背景下， 注册资本却成为部

分“居心不良” 企业的华丽而又虚

幻的外衣。

部分企业设置高昂的注册资

本， 却只是“认缴”， 并且实缴期

限遥遥无期。

部分企业则通过第三方中介机

构筹集注册资金， 注册后就将相关

资金抽走， 或通过将低价值的知识

产权等财产评估为高价资产入股等

方式， 以虚假或近似虚假的注册资

本取得交易对手的信任。

此类交易主体往往存在较高风

险， 且一旦出现风险， 很容易导致

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状况。

笔者团队深耕疑难执行案件领

域多年， 在疑难案件的执行过程

中， 我们发现尽管不同的被执行人

逃避债务、 无力偿债的方式和原因

各不相同， 但这些容易出现风险的

交易主体却具备很多共性， 从“看

资本” 的角度来说， 有以下几点尤

其需要注意。

1.警惕注册资本高昂却无实缴

的企业

部分企业注册资本极高， 有的

甚至高达上亿元， 细究之下却会发

现， 很多此类企业的注册资本都是

“认缴”， 出资期限设定为 30 年、

50 年， 甚至更长， 基本没有实缴

可能。

对于此类交易对象， 在交易前

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除极少部分有

实力的央企、 国企外， 多数情况下

建议“敬而远之”。

好消息是， 《公司法》 修订之

后， 对有限责任公司认缴登记制进

行了完善， 明确全体股东认缴的出

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

公司成立之日起 5 年内缴足， 同时

对出资数额、 出资方式、 信息公示

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范， 公司股东

滥用出资期限的行为将得到极大遏

制。

但是， 关注交易对象的注册资

本金额及其出资期限仍有很大意

义。

2.警惕股东实力与注册资本明

显不符的企业

对于部分注册资本高昂并显示

“实缴”， 而股东履历却极其简单的

自然人或其他明显不具备实缴高额

注册资本实力的股东， 同样需要特

别关注。

此类依据现行《公司法》 “实

缴” 的注册资本， 可能存在抽逃注

册资本或通过提高评估价以低价值

财产入股的风险。 一旦出现应收账

款风险， 此类企业无财产可供执行

的风险极高。

看信用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以及

司法公开的逐步推进， 公开渠道可

查询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越来越全

面。

对于拟交易对象， 以下几个方

面的信息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建议

在交易前进行仔细查询：

首先是“失信信息”。

如果交易主体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 或被市场监管机构列入

禁入名单， 在未来交易出现风险的

概率较高。

其次是被执行信息， 尤其是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的被执行信

息。

如果交易主体存在被执行案

件， 甚至是该主体作为被执行人的

案件已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 意味着其在部分债务

上已经失去清偿能力或清偿意愿，

此类主体出现交易风险的概率将极

高。

最后是相关开庭公告。

如果交易主体近期不正常地频

繁作为诉讼中的原告出现， 可能意

味着其应收账款管理可能出现了风

险， 这可能会影响该主体的现金

流。

如果交易对象近期不正常地频

繁作为诉讼中的被告出现， 甚至大

量出现涉及工资奖金的劳动仲裁案

件， 就更应当加以警惕。

至于查询渠道， 既有裁判文书

网、 中国执行信息网、 破产案件查

询系统等由政府或者司法部门设立

的网站， 也有“天眼查” “企查

查” 等由公司运营， 可以付费进行

深入查询的渠道， 这些都可作为查

询的途径。

看工商登记

企业的工商信息除注册资本外，

还有一些容易忽略的信息也可能预示

着一定的风险。

1.警惕实控人与大股东、 法定代

表人不一致的企业

部分企业的工商信息显示， 其实

控人与大股东并不一致， 或者法定代

表人在公司不持有任何股权， 也不是

实控人/大股东的配偶。

对于这类企业， 意味着实控人已

经提前做好了风险隔离， 交易即使出

现风险， 其实控人/大股东也无需担

心被列入限高、 失信名单。 显然， 与

此类企业的交易一旦出现风险， 诉讼

和执行往往较难推进， 因此需要予以

特别关注。

2.警惕工商信息频繁变更的企业

还有一种情况， 交易对象的工商

登记信息， 如董监高、 法定代表人，

甚至是大股东频繁变更， 却又并非通

常意义上的正式股权转让引起的变

更。

此类工商登记信息的频繁变化，

很可能意味着该企业的股东是代持

股， 真正的实控人隐藏在幕后。

一旦交易出现风险， 实控人往往

逃之夭夭， 诉讼和执行手段都很难真

正产生效果。

3.警惕假国企

关注交易对象的工商登记信息，

还一个需要识别的风险在于“假国

企”， 因为人们往往比较信赖国资背

景的企业， 这就导致市场中存在通过

各种手段冒充国企或者将自己包装成

国企的情况。

对于“假国企”， 每年都有部分

国企会公布“打假名单”， 对表面登

记为该国企子公司的“假国企” 进行

打假。

对于股东为国企、 国有事业单位

尤其是一些生僻机关单位的交易对

象， 需要特别注意， 此类企业可能存

在“假国企” 的情况。

看关联方

“看关联方”， 即不但要关注交

易对象本身， 还要关注其关联主体。

例如， 实践中我们建议提高警惕的一

种情形是： 交易对象存在多个与其经

营同类甚至相同业务， 且实控人、 大

股东、 法定代表人或董监高大量重合

的企业， 即“一套班子， 多块牌子”。

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意味着交易

对象随时可以在风险发生后将业务、

资金转至其关联企业；

另一方面， 这些关联企业往往混

同， 进入执行程序后却又由于法律手

段的局限而难以进行穿透， 此类交易

对象逃债的可能性和便利性都将大大

增加。

看行业

“看行业” 即关注交易对象所处

行业的总体状况， 如交易对象所在行

业处于典型的下行周期， 甚至是处于

难以逆转的下行趋势， 则交易中应以

更严格的标准评估交易对象可能存在

的风险。

实践中， 考虑到企业基于商业考

量， 对交易对象所处行业难以进行选

择， 此时不但要提高评估标准， 还需

要辅助以其他的评估和预防手段， 在

兼顾商业利益的同时， 尽可能地规避

交易风险。

看担保

如交易过程中需要交易对象提供

担保的， 需要对担保人和担保财产的

状况予以同样关注。

如果担保人有前述注册资本问题

或出现信用风险， 或有前述实控人与

大股东/法定代表人不一致等情形，

或担保人所处行业出现不正常变化

等， 则应当提高警惕。

此外， 还需要关注担保人状况是

否有与此前不一致的明显异常。 如果

担保人是交易的重要考量之一， 那么

担保人的状况变化往往会对交易风险

产生较大影响。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5

2024 年

2 月 27 日

星期二

律
师

视

点
如
何
识
别
交
易
对
象
的
风
险


